附件1 
项目医用可回收物回收处置服务内容及需求
一、服务内容
负责回收医院未被病人血液、体液、排泄物污染的一次性输液瓶（袋）、玻璃瓶等医用可回收物。
二、服务要求
1.服务单位须具备回收医用可回收塑料、玻璃的资质并已备案，回收利用不能用于原用途，不危害人体健康，禁止用于食品和医疗卫生用品行业，违反原则后果自负。
2.服务单位每周按医院要求及时回收集中暂存的未污染一次性输液袋（瓶），做好交接记录。
3.服务单位作业人员上门收取物料时，双方共同完成《医用可回收物料转移联单》登记、交接及保管。
4.服务单位必须将未被污染的一次性输液瓶（袋）交给有资质的再生资源利用机构，否则后果自负，与医院无关。
5.服务商自行负责回收物品运输工具及安全，按相关卫生法规、程序、标准运输，严禁丢失、污染环境、违法转卖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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